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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其中董事汪天仁先生委托董事甘

军先生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详细情

况见公司《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

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的相符，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

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二、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详情见《关

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此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

的盈利能力。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

要。 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三、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详

情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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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募集资金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

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６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公司本

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溢价发行，发行价为每股

１３．５３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全部存储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三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投资项目

总投

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额

１

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６０

万吨孰料新型干法水泥

（

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

改扩建项目

９５，４１５．００ ９５，４１５．００

２

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３００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改扩建

（

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

项目

７２，０６１．４１ ４８，４８４．６２

３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５００ｔ ／ ｄ

孰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项目

（

协同处理

２×３００ｔ ／ ｄ

生活垃圾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

２０２，０９５．２７ ２０２，０９５．２７

合计

３６９，５７１．６８ ３４５，９９４．８９

注：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实际募

集资金低于项目投资总额，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计划

对

３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３４５

，

９９４．８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

号 承诺投资项目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金额

１

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６０

万吨孰料新型干法水

泥

（

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

改扩建项目

４３

，

６０４．１０

２

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３００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改

扩建

（

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

项目

２６

，

３５６．１４

３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５００ｔ ／ ｄ

孰料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项目

（

协同处理

２×３００ｔ ／ ｄ

生活垃圾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

电

）

１４

，

４４１．６１

合计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四、关于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

五、关于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

１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与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的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先以自筹

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

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募

集资金的使用与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

具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

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５２２

号），认为公司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已

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

反映了青松建化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就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 国金证券认为：青

松建化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自筹资金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符合发行方案中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承诺，置换金额不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青松建化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青松建化在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及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５２２

号）；

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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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２８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

元补充公司流动筹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６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公司本

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溢价发行，发行价为每股

１３．５３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全部存储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前次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无前次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

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公司拟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偿还公司的

银行贷款，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亮、占磊、于雳认真阅读相关会议资料后，认为：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

盈利能力。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

要。 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

月，并监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六、保荐的保荐意见

青松建化本次将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４

，

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和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未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单

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青松建化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将提交青松建化股东大会审议且将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对青松建化本次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经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经表决，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并

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承诺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经表决，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使用期限

不超过

６

个月。 并认为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将跟踪监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整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投票和现场会议方式相结合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提供网络投票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四、参加人员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４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五、本次会议投票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投票方式，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附件二。

六、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上海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代表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上海股票账户卡、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不接受电话登记。

委托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３

：

３０

，下午

１６

：

００－２０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新疆阿克苏市林园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４

、联系人：熊学华

电话：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传真：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邮政编码：

８４３００５

七、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股东参加会议费用自理。

八、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

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样式

附件二：公司股东参加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权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意见

栏内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若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做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日

附件二：

公司股东参加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称简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４２５

青松投票

１

个

Ａ

股股东

二、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输入买入指令；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７３８４２５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则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

进行申报。 如下表：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赞成，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以代表弃权。

三、注意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中有多个需要逐项表决的子议案的，如议案

１

，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０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０２

，依次类推。

上述议案网络投票时，股东需逐项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２

、对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３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４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

与通讯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按《公司章程》规定以书面送达或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计

７

人。 公司董事长李宗樵，董事韩光武、李宗杰、蒋根豹出席

了现场会议；李社钊、于增彪、刘力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宗樵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现场与通讯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

）推荐徐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２

）推荐王志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获得通过。

公司原董事王立才先生和唐翰岫先生因工作变动，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经提名委

员会提名，现推荐徐斌先生、王志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本次调整后，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两位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徐斌，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程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高

级经济师。 曾任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资本运营部资产管理处副

处长（交流，主持工作），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代表（南方东银置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现

任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徐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

上述所任职情形之外，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志林，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 曾任中原特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王志林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推荐徐斌先生、王志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详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投票选举。

２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获得通过。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已发生变动，现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作如下调整：增补徐斌先生、王志林先生为战略委员

会委员；增补王志林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增补徐斌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上述人员当选公司董事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３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拟调整与关联方贵州高峰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年初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１

，

２３０

万元，现根据业务需要调增

２

，

８７０

万元，调整后预计发生

４

，

１００

万元。

此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

核查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

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保荐意见》。

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获得通过。

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基本情况简介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拟调整与关联方贵州高峰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年初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１

，

２３０

万元，现根据业务需要调增

２

，

８７０

万元，调整后预

计发生

４

，

１００

万元。

公司年初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相应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年初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获得通过。

（二）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 别

关联人

原预计

金 额

调整后

预计金额

调增金额

２０１２

年已

发生金额

销售商品

贵州高峰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 ４５９．２０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６８０．００ １２０．５６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 ２８８．７４

重庆长安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５５．９８

合 计

１

，

２３０．００ ４

，

１００．００ ２

，

８７０．００ ９２４．４８

（三）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９２４．４８

万元，其中：贵州高峰石油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５９．２０

万元；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５６

万元；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２８８．７４

万元；重庆长安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５５．９８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贵州高峰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公司住所：贵州省平坝县高峰

镇；法定代表人：李恩奇；主营业务为：石油钻采工具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控股股东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

司。

２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注册资本

８

，

６９０．５１

万元；公司住所：成都市龙泉驿区大

面街道办事处陵川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周德福；主营业务为：特种机械产品及其零部件的科研、生产与销售；特种工艺（含

热处理、表面处理、焊接）产品的加工与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及石油机具的生产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控

股股东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３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注册资本

１２９

，

７５１．９１

万元；公司住所：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法定

代表人：陈永博；主营业务为：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地商品及技术除外），普通机械产品研制、生产、销售及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石油钻采用设备及工具的制造、销售，风力发电设备及工具的科研、制造、销售（以上国家有专项管理

规定的产品除外），生产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制造），销售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乘用车）；在国防科技工业局核

准范围内承接军品科研、生产、销售业务。 控股股东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４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

７４０００

万元；公司住所：重庆市渝北区空港

大道

５９９

号；法定代表人：时玉宝；主营业务为：制造、销售普通机械，模具，工具。销售锻造件、电器机械、化工产品、仪器仪

表。制造、开发、销售长安系列汽车零部件，汽车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控股股东为中

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二）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履约能力较强，对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

不存在履约不能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事项为销售商品；销售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制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根据具体发生的每笔销售业务，另行签订销售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是公司面对市场疲软，积极开发市场而取得的业务，通过上述业务可以保

障公司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较小，并且按照公允的定价方式执行，对公司经营

成果影响较小，且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

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①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按照公允的市场定价方式执

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②

上述拟发生

的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

③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①

中

原特钢

２０１２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常规性业务行为。

②

中原特钢

２０１２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依据市

场化原则定价，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③

中原特钢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中原特钢董事

会通过，公司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合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关联交易预计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于股权登记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徐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王志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该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

１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小宇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１－６０９９０３１

传 真：

０３９１－６０９９０１９

通讯地址：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４５４６８５

（二）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议 案 同意表决权票数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１）

选举徐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王志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注：该议案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表决即每位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为股数与应选举人数之积，对每

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额下自主分配。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我司旗下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署的国联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

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双

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代码：

１６２５０９

）在交通银行所有营业网点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 并参加相关费率的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

下：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其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

交申请，约定每期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

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款并于每期约定的申购日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

资方式。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

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

业务。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２

、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或通过交通银行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

业务申请。 具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交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３

、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交通银行进行日常申购业

务的受理时间相同。

４

、申请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

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

２

）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

相关业务凭证， 到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交通银行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

交易账号（已在交通银行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

遵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５

、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交通银行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 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

户作为扣款账户，根据交通银行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６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交通银行就本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

额，具体最低申购金额遵循交通银行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

７

、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更新公告中载

明的申购费率。

８

、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

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

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或通过交通银行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

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

２

）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交通银行

申请办理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交通银行的有关规定。

（

３

）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交通银行的具体规定。

二、相关费率优惠活动

（一）业务开通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根据交通银行指定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基

金，并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仅限场外、前端

收费模式），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

行，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不低于

０．６％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上述方式办理相关业务的原交易费率以各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更新

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１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９

；

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２

、关于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部分内容：

本公告仅就交通银行开通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的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今后交通银行若代理本公

司旗下其他开放式基金的销售相关业务及在交通银行处的办理情况， 届时本

公司将另行公告；

３

、关于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动部分内容：

（

１

）本公告仅就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参与交通银

行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有关事项予以公告，不包括：

①

后端收费模式下相关基金的申购费率；

②

场内相关基金的申购费率；

③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④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

２

）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４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

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发行了

５５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电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８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开始进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为

２．６７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２．５７

元

／

股。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共有

２２０

，

０００

元“国电转债”已转成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

８２

，

６９４

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累计共有

８５１

，

０００

元“国电转债”已转成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

３１８

，

９７５

股；尚有

５

，

４９９

，

１４９

，

０００

元的“国电转债”未转股，占“国电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８％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因可转债转股产生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４４０，２８８，８２６ ０ １，４４０，２８８，８２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３，９５４，５１８，０４５ ８２，６９４ １３，９５４，６００，７３９

股份总额

１５，３９４，８０６，８７１ ８２，６９４ １５，３９４，８８９，５６５

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７，９７１，８７３，４８２ ５１．７８％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９，３５３，４２０ １．４９％

３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４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

５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６，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１４６，１４７，２３８ ０．９５％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０６，７０７，９６０ ０．６９％

８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９７５，７７０ ０．６６％

９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５％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９９９，９５９ ０．６５％

三、备查文件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东名册及可转债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３２６

，

６８６

，

１６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２２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０９５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哲里木大街中段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温泉、李灵均

咨询电话：

０４７５－２３５８２６６

传真电话：

０４７５－２３５０５７９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６ ９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Ｂ

股

� �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人， 代表股份

９０

，

８７７．４８

万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２１％

，其中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６９．３４

万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

效。 会议由公司总经理、董事霍利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改善借款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保障资金供给，降低财务风险，公司决定发

行不超过

１３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公告。

单位：万股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８１，４０９．４６ ８１，４０９．４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９，４６８．０２ ９，４６８．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Ｂ

股

６９．３４ ６９．３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９０，８７７．４８ ９０，８７７．４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李刚律师和杨永辉律师共同见证。 经审查，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６ ９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受宏观经济影响，以及燃煤价格高位运行，煤电、煤热价格联动不到

位，公司机组利用小时持续偏低，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将亏损。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２

，

１２５

万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１６

元

三、相关说明

本次预测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计，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本行”）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的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中行转债 （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进入转股期。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累计已有

６

，

６２０

张中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

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７７

，

６２８

股，其中，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转股股数为

３

，

７１７

股。 中行转

债尚有

３９９

，

９９３

，

３８０

张未转股，占中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３％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 变动前 占总股本 本期变动 变动后 占总股本

类别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比例 增加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比例

Ａ

股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６０

，

２４７ ７０．０４％ ３

，

７１７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６３

，

９６４ ７０．０４％

Ｈ

股

８３

，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３９５ ２９．９６％ ０ ８３

，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３９５ ２９．９６％

合计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３６

，

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３

，

７１７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４０

，

３５９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

，

７８５

，

８１２

，

３６０ ６７．６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４５

，

９８１

，

３４８ ０．１６％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１６５

，

５４３

，

４２５ ０．０６％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６２

，

３８３

，

３１０ ０．０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１３

，

６４８

，

９７４ ０．０４％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铝业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９０９

，

０００ ０．０３％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

，

８０２

，

１００ ０．０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５７

，

６８７

，

３３１ ０．０２％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